
頁面 1

SOP-025

申覆專案小組審議

校教評會審議

結案

申請升等未
獲校教評會審
議通過之教師

人事室、
校教評會

主任委員

校教評會

申覆專案小組

依據：景文科技大學教師升等校內審查未通過者申覆注意事項。

於收到教評會決議通知後1週
內提出。

承辦單位儘速簽請組成申
覆小組。

依主任委員決定之日期召開會
議審議。

教師升等申覆如獲申覆小組審
議通過，將提至最近一次召開
之校教評會中再次審議。

注意事項：
1.教師於收到教評會決議通知後，1週內檢具相關資料向校教評會提出申覆。(申覆以1次為限)
2.存檔後之sop彙編除供各教師及單位執行業務之依據外，亦備供各項訪視、評鑑用。

校教評會收到書面申覆後，由該會委
員組成5人(含主任委員)申覆專案小
組審議教師申覆案。

申覆無理由

校函通知申覆教師
會議結果及救濟管
道並結束作業

申覆有理由

不通過

通過

申覆案之提出：
本校專任教師申請升等未獲校教評
會審議通過，教師如對審議結果不服
或有疑義者可提出申覆。

 


